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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书

i

释义

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

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发行人、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

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

区发改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
燕罗街道办 指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办事处

本项目/募投项目 指
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

建设项目（续发）

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中天正和 指 中天正和会计师事务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

本期债券 指 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

《资金平衡方案》 指
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（续发）资金平衡方案》

《实施方案》 指
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（续发）实施方案》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指

《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（续发）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》

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财预〔2015〕225 号文 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 指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18〕209 号文 指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

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 指 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做好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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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

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〉的通知》

财库〔2020〕36 号 指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
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 指 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21〕61 号 指 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

元 指 人民币/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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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关于

2026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一期）

—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

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

之

法律意见书

（2026）广和专字第 0325 号

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：

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与深圳

市宝安区财政局签订的《专项法律顾问协议》之约定，本所

指派陈秀盈律师、杜珊律师对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重要提示及声明

1.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、财

预〔2015〕225 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

89 号文、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，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

存在的事实，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

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2.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

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

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

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分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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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确认；本所律师已严

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发

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
3.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项目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师

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；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

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项目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

文件作判断。本所谨假设发行人、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

已向本所全面、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，并向本所提供为出具

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

言，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、完整的、准确的，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；其中提供的材

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，其正本与副本、原件与复印件一

致，所有文件上的签字、签章和图章均真实。本所同意将法

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

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.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

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，并在本次发

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，保证出具的法律意

见书独立客观。

5.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

行核查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、资金平衡方案、财务评估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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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、资金

平衡方案、财务评估报告、实施方案等内容时，均为严格按

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

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6.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

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

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

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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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发行

（一）本次发行的概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深圳市人民

政府，发行金额为 2100 万元，募集资金拟用于深圳市宝安

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，

本项目包括 23 个子项目，分别为燕罗街道燕罗北街（祥溪

路—规划二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松景路（根玉大道－规

划罗田敬老院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祥溪路（广田路—燕罗

北街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牛角路（朗西路—环胜南路）综

合改造工程、燕罗街道凯翔路（根玉路—祥溪路）新建工程、

燕罗街道规划四路（广田路—规划三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

道规划二路（罗瑞路—罗辉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规划二

路（燕罗北街—松景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规划三路（田

象路—罗辉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松景路（规划罗田敬老

院—高田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罗裕路（广田路—象山路）

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罗辉路（广田路—象山路）新建工程、

燕罗街道华润微南侧道路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天鹅山庄北西

侧（燕景路南侧）边坡治理工程、燕罗街道海伟路（燕罗路

—根伟路）综合改造工程、燕罗街道金鹤路（智慧声谷—红

燕路）新建工程、罗田水厂周边高边坡治理工程、燕罗街道

松北变电站西入口处边坡工程、燕罗街道三防仓库停车场南

侧边坡治理工程、燕罗街道塘下涌城中村供电综合整治工程、

燕罗街道罗昌路（象山路—岗明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朗

东路（燕罗路—喜高路）综合改造工程、燕罗街道燕罗路（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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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路—象山大道）道路综合整治工程。

其中使用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有 10 个项目，分别为:燕

罗街道燕罗北街（祥溪路—规划二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

松景路（根玉大道-规划罗田敬老院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

牛角路(朗西路-环胜南路) 综合改造工程、燕罗街道凯翔路

（根玉路—祥溪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规划四路（广田路

—规划三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规划二路（罗瑞路—罗辉

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罗裕路（广田路-象山路）新建工

程、燕罗街道罗辉路（广田路-象山路）新建工程、燕罗街

道华润微南侧道路新建工程、燕罗街道罗昌路（象山路-岗

明路）新建工程。

根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

89 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、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相关

规定，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

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额度

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材料，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区

2026 年第一批新增专项债务额度为 39.11 亿元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；（2）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

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范围

内。

二、项目主体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

法律意见书

第 6 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深圳市宝

安区燕罗街道办。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（ht

tps://www.cods.org.cn）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之

燕罗街道办机构概况公示信息，燕罗街道办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为 11440306MB2C19822C，机构类型为机关法人，机构地址

为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环胜路 1 号。

（二）主体资格

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之宝安

区燕罗街道办事处公示信息（http://www.baoan.gov.cn），

沙井街道办的主要职责包括“（十一）参与城市建设、更新

改造；实施土地整备工作；指导辖区物业行业管理工作。”

以及“（十七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”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燕罗街道办是依法有

效存续的机关法人；（2）项目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

目的主体资格。

三、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深圳市宝

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

发），本项目包括 23 个子项目：

（一）燕罗街道燕罗北街（祥溪路—规划二路）新建工

程

1.项目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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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起点为祥溪路，终点为规划

二路（不包含罗田小学门口部分路段），道路全长约 560 米，

红线宽 30 米，双向四车道，设计速度 40 千米/时，道路等

级为城市次干路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新建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

道，对道路承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，路侧设置植草

护坡，高差较大处设置挡土墙，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

套设施（给排水、电气、燃气、多功能智能杆等），在罗田

水渠段新建桥梁，对工程涉及的管线进行迁改。为落实燕罗

湾区芯城开发建设现场指挥部相关会议精神及《深圳市智慧

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工作方案》，增

设智能网联基础设施工程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

程、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导、其他工程）、给

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、通

信、照明、智能网联设施工程）、燃气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、

海绵城市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/资料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/编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燕罗北街（祥溪路—润

沁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82 号

2 《（环评）告知性备案回执》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

安管理局

深环宝备

〔2023〕100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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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《关于燕罗街道燕罗北街（祥溪路—规

划二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21 号

4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4000

03 号

5
《关于燕罗街道燕罗北街（祥溪路—规

划二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94 号

（二）燕罗街道松景路（根玉大道－规划罗田敬老院）

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呈东西走向，西起根玉大道，

东至规划罗田敬老院。道路全长 175.30 米，红线宽 20 米，

双向两车道，设计速度 2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拆除现状地坪，新建机动车道、人

行道、非机动车道及梁桥，对场地内乔木进行迁移，完善交

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（给排水、海绵城市、缆线型管

廊、多功能智能杆、燃气等），对道路红线内的管线进行迁

改等。

工程主要内容包括：道路工程、桥梁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

电气工程、燃气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 《关于燕罗街道松景路（根玉大道—规

划罗田敬老院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9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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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复》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松景路（根玉大道—规

划罗田敬老院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3〕289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30011

7 号

4 《（环评）告知性备案回执》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

安管理局

深环宝备〔2023〕

902 号

5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燕罗街道

松景路（根玉大道－规划罗田敬老院）

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152 号

（三）燕罗街道祥溪路（广田路—燕罗北街）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北侧起点与广田路相接，南

侧终点至燕罗北街，全长约 404 米，规划红线宽 15 米，双

向两车道，设计时速 2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新建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

道，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（给排水、电气、燃

气、海绵城市、多功能智能杆）等。

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道、人行

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其他

工程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工程、雨水工程、污水工程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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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工程含电力工程、通信工程、照明工程、燃气工程、管

线迁改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下达宝安区 2015 年政府投资项

目调整计划的通知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政投

〔2015〕225 号

2 《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选

BA—2019—0128

号

3
《关于祥溪路（广田路—燕罗北街）新

建工程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》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宝函

〔2019〕1078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祥溪路（广田路—燕罗

北街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2〕39 号

（四）燕罗街道牛角路（朗西路—环胜南路）综合改造

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呈东西走向，西起朗西路，

东接环胜南路，道路全长约 626 米，红线宽 20 米，双向两

车道，设计速度 3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人行道工程、非机动车道工程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

设施工程、交通监控设施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解工程、其他

工程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工程、再生水工程、雨水工程、

污水工程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工程、通信工程、照明工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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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网联设施工程）、燃气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及海绵城市

设施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牛角路（朗西路—环胜

南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78 号

2

《关于反馈燕罗街道牛角路（朗西路—

环胜南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意见的

复函》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/

3

《关于燕罗街道牛角路（朗西路—环胜

南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3〕296 号

4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30012

2 号

5

《关于燕罗街道牛角路朗西路—环胜

南路）综合改造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

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15 号

6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4GG00

61473 号

（五）燕罗街道凯翔路（根玉路—祥溪路）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西起祥溪路，东至根玉路，

道路全长约 216 米，红线宽 15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速度 2

0 千米/时，规划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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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工程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

程（含缆线管廊、照明工程、智能网联设施工程）、燃气工

程、海绵城市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凯翔路（根玉路—祥溪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88 号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凯翔路（根玉路—祥溪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77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40002

7 号

4

《关于燕罗街道凯翔路（根玉路—祥溪

路）新建工程（暂定名）规划设计要点

的复函》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宝函

〔2024〕422 号

5
《关于燕罗街道凯翔路（根玉路—祥溪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83 号

6

《关于反馈〈燕罗街道凯翔路（根玉路

—祥溪路）新建工程初步设计〉意见的

复函》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

安管理局
/

（六）燕罗街道规划四路（广田路—规划三路）新建工

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西起广田路，东至规划三路，

道路全长约 232 米，红线宽 16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速度 2

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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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道、人

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其

他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导）、给排水工程（给水、雨水、污

水）、电气工程（电力、通信、照明、智联网设施工程）、

燃气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及海绵城市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一路（广田路—规

划二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0〕167 号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四路（广田路—规

划三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3〕220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30006

5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四路（广田路—规

划三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3〕247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3GG01

65335 号

（七）燕罗街道规划二路（罗瑞路—罗辉路）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南起罗辉路，北至罗瑞路，

道路全长约 272 米，红线宽 15～16 米（罗瑞路－规划四路

段宽 15 米，规划四路－罗辉路宽 16 米），双向两车道，设

计速度 2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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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道、

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

其他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导）、给排水工程（给水、雨水、

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电力、通信、照明、智联网设施工程）、

燃气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及海绵城市设施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二路（罗瑞路—罗

辉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0〕166 号

2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30010

1 号

3
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二路罗瑞路—罗

辉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3〕274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二路罗瑞路—罗

辉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3〕274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4GG00

50482 号

（八）燕罗街道规划二路（燕罗北街—松景路）新建工

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南起燕罗北街，途经规划一

路，北至松景路，道路全长约 322 米，红线宽 12 米，双向

两车道，设计速度 2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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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新建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

道，对道路承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，完善交通安全

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（给排水、电气、多功能智能杆等），

为落实燕罗湾区芯城开发建设现场指挥部相关会议精神及

《深圳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

工作方案》，增设智能网联基础设施工程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

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交通疏解工程、其他工程等）、给排水

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、通信、

照明、智能网联设施工程）及海绵城市设施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二路（燕罗北街—

松景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74 号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二路（燕罗北街—

松景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3〕253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30009

3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二路（燕罗北街—

松景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3〕269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4GG00

66414 号

（九）燕罗街道规划三路（田象路—罗辉路）新建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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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南起田象路，北至罗辉路，

道路全长 440.315 米，红线宽 16 米，设计速度 30 千米/时，

双向两车道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

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

软基处理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其他工

程、施工期交通疏解等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

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缆线型管廊、照明、智能网联设施）、

燃气工程、海绵城市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三路（田象路—罗

辉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3〕37 号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三路（田象路—罗

辉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82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40003

1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规划三路（田象路—罗

辉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88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4GG01

65486 号

（十）燕罗街道松景路（规划罗田敬老院－高田路）新

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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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起点为规划罗田敬老院，终

点接高田路，道路全长 369.64 米，红线宽 20 米，设计速度

20 千米/时，双向两车道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

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解、其他工程等）、给排

水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工程及海绵城市设施）、电气

工程含缆线管廊、照明工程及燃气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关于燕罗街道松景路（规划罗田敬老

院—高田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

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0〕165 号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松景路（规划罗田敬老

院—高田路）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2〕152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20009

8 号

4

《关于燕罗街道松景路（规划罗田敬老

院—高田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

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3〕14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政字 BA—

2023—0007 号

（十一）燕罗街道罗裕路（广田路—象山路）新建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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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西起广田路，东至象山路，

道路全长约 405.388 米，红线宽度 20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

计速度 3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拆除现状地坪，新建机动车道、人

行道非机动车道，对场地内乔木进行迁移，完善交通安全设

施及市政配套设施（给排水、缆线型管廊、多功能智能杆、

庭院灯、燃气等），设置海绵设施，并对影响道路施工的管

线进行迁改等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道路附属构筑工

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导、其他工程等）、

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缆线型

管廊照明、智能网联设施工程）、燃气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

及海绵城市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罗裕路（广田路—象山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3〕38 号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罗裕路（广田路—象山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33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40001

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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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《关于燕罗街道罗裕路（广田路—象山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43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4GG01

21458 号

（十二）燕罗街道罗辉路（广田路—象山路）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西起广田路，东至象山路，

道路全长约 422.17 米，红线宽度 16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

速度 3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新建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

道，对道路承载力不足的区域进行软基处理，路侧设置植草

护坡，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（给排水、电气、

多功能智能杆、燃气等），对工程涉及的管线进行迁改，增

设智能网联基础设施工程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道路附属构筑工

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导、其他工程等）、

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缆线型

管廊照明、智能网联设施工程）、燃气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

及海绵城市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罗辉路（广田路—象山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3〕3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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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《关于燕罗街道罗辉路（广田路—象山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17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40000

4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罗辉路（广田路—象山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37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4GG01

24431 号

（十三）燕罗街道华润微南侧道路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呈东西走向，西起松罗路，

东至科裕一路。道路全长 491.39 米，红线宽 20 米，双向四

车道，设计速度 3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

程、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其他工程等）、桥涵工程、给排水

工程（含给水、再生水、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缆线

型管廊照明工程、智能网联设施工程）、燃气工程、管线迁

改工程、海绵城市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华润微南侧道路新建

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3〕6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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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《关于燕罗街道华润微南侧道路新建

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12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40000

5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华润微南侧道路新建

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24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4GG00

71412 号

（十四）燕罗街道天鹅山庄北西侧（燕景路南侧）边坡

治理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主要对天鹅山庄西北侧（燕

景路南侧）边坡进行治理边坡长约 229 米，高约 24～27.30

米，坡率约 1:0.9～1:1.5。本边坡为自然边坡，中部已发生

崩塌。边坡主要地层为杂填土、（土状）强风化粉砂岩、（块

状）强风化粉砂岩。边坡设计拟削坡后主要采用锚杆+锚索+

格构梁的治理方式，治理总面积 11,230.40 平方米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边坡支护工程、截排水工程、土石

方工程、其他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关于燕罗街道天鹅山庄北西侧（燕景

路南侧）边坡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的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1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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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《关于燕罗街道天鹅山庄北西侧（燕景

路南侧）边坡治理工程项目总概复的批

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31 号

（十五）燕罗街道海伟路（燕罗路—根伟路）综合改造

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起点为燕罗路，终点接规划

根伟路，道路长度约 252 米，红线宽 15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

设计速度 2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建设内容主要

包括：拆除重建机动车道、人行道，新设非机动车道，对地

基承载力不足区域进行软基处理，补种乔木，完善市政配套

设施及海绵城市设施，对工程涉及的管线进行迁改等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

程、施工期交通疏导、其他工程等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

雨水、污水工程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工程、通信工程、照

明工程）、燃气工程及管线迁改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海伟路（燕罗路—根伟

路）综合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0〕156 号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海伟路（燕罗路—根伟

路）综合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2〕166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用字第

44030620200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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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海伟路燕罗路—根伟

路）综合改造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3〕64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3GG01

20368 号

（十六）燕罗街道金鹤路（智慧声谷—红燕路）新建工

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起点接现状红燕路，终点接

智慧声谷。道路全长约 114 米，红线宽 20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

设计速度 2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拆除现状路面，拆除并恢复现状挡

土墙新建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，对承载力不足的

地面进行软基处理，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（给

排水、海绵城市、电气、燃气、多功能智能杆等）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

程、交通监控设施工程、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交通疏解工程、

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其他工程等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

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、通信、照明）、燃气工

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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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《关于下达燕罗街道金鹤路（大浦路—

向阳路）新建工程 2017 年政府投资项

目前期计划的通知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政投

〔2017〕133 号

2

《关于燕罗街道金鹤路（智慧声谷—红

燕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3〕20 号

3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30000

6 号

4
《关于燕罗街道金鹤路（智慧声谷—红

燕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3〕93 号

5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字第

4403062023GG01

18318 号

（十七）罗田水厂周边高边坡治理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主要对罗田水厂红线范围外

的边坡进行治理。北侧边坡为山体开挖形成的边坡，南侧和

西侧边坡为场地填方形成的边坡，边坡总长约 2,059 米，北

侧挖方边坡最大高差约 41 米，南侧和西侧填方边坡最大高

差约 13 米。北侧边坡长约 730 米，主要采用格构梁+锚杆/

锚索+生态修复+截排水沟的治理方式，治理总面积约 35,25

6 平方米；南侧和西侧边坡长约 1,329 米，主要采用悬臂式

挡土墙扶壁式挡土墙+灌注桩的治理方式，挡墙立面面积约 1

0,914 米。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土石方工程、边坡支护工程、

截排水沟挡土墙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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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罗田水厂周边高边坡治理工程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3〕62 号

2
《关于燕罗街道罗田水厂周边高边坡

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可研

〔2023〕128 号

3
《关于罗田水厂周边高边坡治理工程

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3〕90 号

4 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开工批复》
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

建设局
/

（十八）燕罗街道松北变电站西入口处边坡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拟治理的松北变电站西入口

处的土岩混合边坡及浆砌毛石挡土墙，坡长约 148 米，高约

8～16 米，倾角约 42°～85°。挡土墙长约 126 米，高约 6.5

米，倾角约 80°。总治理面积约 3,800 平方米。工程内容及

设计方案：边坡拟采用“锚杆+格构梁”形式进行支护，拟

拆除现状挡土墙并新建钢筋混凝土挡墙，新建排水沟，边坡

喷播植草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松北变电站西入口处

边坡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 发 改 可 研

〔2022〕68 号

2
《关于燕罗街道松北变电站西入口处 区发改局 宝 发 改 概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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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坡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 〔2022〕106 号

（十九）燕罗街道三防仓库停车场南侧边坡治理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主要对三防仓库停车场南侧

边坡进行治理。边坡长约 200 米，高约 5～28 米，坡率约

35°～75°。本边坡为人工边坡，发生多处崩塌。边坡主要

地层为素填土、强风化－中风化泥质粉砂岩、中风化－微风

化砂岩。边坡设计拟削坡后主要采用锚杆+格构梁的治理方

式，部分区段拆除既有挡墙，设置挖孔墩+挡土墙等支护措

施。治理总面积约 6,000 平方米，混凝土挡土墙约 129 米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边坡支护工程、截排水工程、挡土墙、

土石方工程、其他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关于燕罗街道三防仓库停车场南侧

边坡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3〕177 号

2
《关于燕罗街道三防仓库停车场南侧

边坡治理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3〕236 号

3 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

建设局

证书序列号：

2014—0176

（二十）燕罗街道塘下涌城中村供电综合整治工程

1.项目概述



法律意见书

第 27 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供电改造共计 676 栋建筑，

约 2.2 万套住宅，总建筑面积约 64 万平方米。包括新建 2

个配电设施构筑物（其中 1 个为现状公厕拆除重建，公厕与

配电设施共同建设），拆除部分台架，新建 13 台变压器（室

内变 10 台，箱变 3 台）及配套高压柜、低压柜，并对线路

部分进行改造，按照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要求完

善供配电设施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供配电部分，含电缆保护排管敷设、

电缆井、户外箱变基础，新建 2 个配电设施构筑物等；线路

部分，含低压电缆保护排管敷设，新建电缆井，敷设低压电

缆约 40,214 米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塘下涌城中村供电综

合整治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35 号

（二十一）燕罗街道罗昌路（象山路－岗明路）新建工

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西起象山路，东至岗明路，

道路全长 436.598 米，规划红线宽 16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

计速度 3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新建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非机动车

道，道路软基处理，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（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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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、电气、燃气、多功能智能杆等），增设智能网联基础

设施工程，对影响项目实施的管线进行迁改等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

其他工程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再生水、雨水、污水）、

电气工程（含电力、通信、照明、智能网联设施工程）、燃

气工程、管线迁改工程、海绵城市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罗昌路（象山路－岗明

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4〕105 号

（二十二）燕罗街道朗东路（燕罗路－喜高路）综合改

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南起喜高路，北至燕罗路，

道路全长约 476 米，红线宽 20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速度 3

0 千米/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人行道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其他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解

等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

电力、通信、照明、智能网联设施）、燃气工程、管线迁改

及海绵城市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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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燕罗街道朗东路（燕罗路－喜高

路）综合改造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区发改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4〕102 号

（二十三）燕罗街道燕罗路（松罗路－象山大道）道路

综合整治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位于燕罗街道燕罗路，起点

为象山大道，终点为松罗路，道路长度约 3,320 米，双向 4～

6 车道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。涉及建设面积约 34,152 平

方米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对破损机动车道路面进行沥青罩面；

对现状较差的慢行路面进行铺装改造，增设健步道；完善道

路交通安全设施；增设休憩设施；增设照明灯具，更换现状

破损老旧的市政井盖，并进行隐蔽化处理等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

道、人行道、健步道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交通疏解工程、

其他工程）、给排水工程、电气工程（电力、通信、照明）、

海绵城市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关于燕罗街道燕罗路（松罗路－象山

大道）道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总概算的

批复》

区发改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4〕12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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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已

取得了立项等相关批复。

四、募投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

（一）资金筹措方案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募投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66,52

5 万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于项目财政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

筹集的资金。因涉及债券发行费用及利息等纳入成本，因此，

募投项目总投资估算调整为 70,301 万元。募投项目拟投入

财政资金为 35,701 万元，占调整后总投资比例 50.78%。本

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 34,600 万元，本

项目已于 2024 年 8 月发行第一期专项债券资金
1
，募集资金

21800 万元，发行期限 20 年，票面利率 2.37%；于 2025 年 5

月发行第二期专项债券资金
2
，募集资金 4,500 万元，发行期

限 20 年，票面利率 2.07%；于 2025 年 6 月发行第三期专项

债券资金
3
，募集资金 3,900 万元，发行期限 20 年，票面利

率 1.98%；于 2025 年 12 月发行第四期专项债券 1,600 万元
4
，

期限 20 年，债券发行利率为 2.43%；2026 年 6 月中旬本项

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700 万元，6 月下旬本项目计划发行专

1
债券名称：“2024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三期）-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”。

2债券名称：“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二十一期）-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”。

3
债券名称：“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二十八期）-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

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”。

4 债券名称：“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七十八期）-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华润微电子产业园配套基

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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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债券 2100 万元，期限 20 年，每半年付息一次，自发行债

券第 11 年起每年偿还本金 10%，债券发行利率参考测算日（2

026 年 6月 18 日）的前五日 20 年国债平均利率上浮 5 个 BP，

即 2.3%。

（二）预期收益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，拟在还本

付息年份内，安排项目周边的城市更新土地出让收入、国有

土地出让收入、停车位收入、通信管道出租收入和财政补贴

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期内的主要来源。

（三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：“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

可达到 1.56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.41，债券本息

资金覆盖倍数为 1.33 倍。”“在收入或债券利率单独在±

20%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、债券本息

资金覆盖倍数仍然大于 1，即本项目收益仍然可以覆盖债券

还本付息，因而本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。”

根据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：“本项目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

为 1.56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.41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

倍数为 1.33 倍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，偿

债能力较强。”此外，“各风险因素单独变动±20%的情况

下测算结果显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债券本息及本金覆盖率和

覆盖倍数均>1，还本付息资金具有基本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

能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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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

（一）评级报告

新世纪评级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评级报告》，认为本次

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。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新世纪评级的公

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（截至 2

026 年 6 月 21 日最后查询日），新世纪评级（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310110132206721U）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获得证监

会《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

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》（证监机构字〔2007〕250 号），

取得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质。

综上，新世纪评级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法

人，具有从事证券资信评级业务资质，具备为本期债券信用

评级出具评级报告的资格。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

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

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号为：31440000G3478214XU）且年度考核合格。本

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、杜珊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

师执业证》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具备相

关从业资格。

（三）财务评估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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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天正和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财务评估报告》。《财务

评估报告》认为，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未注意到本项

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天正和的公示

信息，中天正和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核发

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000216529413X），

以及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《会计师

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47470448）。中天

正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会计师

事务所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

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

业资质。

六、项目风险提示

（一）工期延误风险

本项目的工程建设存在工期延误风险。造成工期延误的

因素包括勘察资料的详细程度、设计方案的深化程度、项目

建设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、资金到位情况、承包单位的施工

技术及管理水平等。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，如果工

期拖延，将导致财务费用增加，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

债券资金支出进度。

（二）工程事故风险

项目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、管

理不善有可能导致工程事故，工程事故会引起人员伤亡、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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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增加、工程延期等。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

视。

（三）自然风险

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公共配套建

筑的建设过程和经营造成的影响，以及对其他建筑物产生的

直接破坏，从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。自然风险因素

主要包括火灾风险、洪水风险等。

（四）利率波动风险

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

变化，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

波动，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，进

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。

（五）政策风险

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，如果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

政策进行调整，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，进而影响

项目建设。

（六）流动性风险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券市

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

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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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性，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

风险。

七、总体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.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。

2.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6 年第

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范围内。

3.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是燕罗街道办，该实施

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4.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已取得立项等相关批复。

5.根据《财务评估报告》关于项目预期收益与自求平衡

测算结果，本期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

求，符合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的规定。

6.《实施方案》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，

论证了项目合规性、筹资可行性、需求合理性、风险可控性

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，符合财预〔2021〕61 号文规定。

7.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律

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。

8.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工期延误风险、工程事故风

险、自然风险、利率波动风险、政策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。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；本法

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

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。

（正文完，下转签字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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